
服務對象： 

 

年滿 15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具備就業意 

願和就業能力者。 

 

收費方式：不收費 

 

服務流程： 

 

                           澎湖縣政府勞工科 

 

 

 

 

 

 

 

                 轉介 

 

 

 

 

 

 

 

 

 

 

 

 

主辦單位：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服務及申訴電話(06)9274400轉 356 

 

服務窗口： 

 

澎湖縣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06)9274400轉 358  程從熙個管員 

社團法人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就業服務員 

(06)9266205轉 302  吳立婷就服員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介壽路 7-1號 

(澎湖縣長青活動中心 2樓) 

電話：(06)9261472 

傳真：(06)926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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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者可以就業嗎？ 

 可以！就業是基本人權，身障者雖然身心理有 

部分缺陷，但是他們跟一般人一樣，可以到社 

會上工作或就業。 

身障者可以從事哪些職業？ 

 每位身障者因為障礙類別、程度的不同和個別 

差異，適合的職類也不同。就業服務員會依據 

工作興趣、工作潛力，評估並建議適合的職類 

進行媒合。 

什麼是支持性就業？ 

 年滿十五歲具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但尚不 

足以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之身心障礙

者，由就業服務員提供深入且持續之職場支持 

專業服務項目，協助在一般職場中就業。 

 所謂支持性就業服務是指由就業服務員提供 

就業者進入職場時至少 2週之密集輔導，來協 

助身障者適應職場，並給予適度的心理及職場 

狀況支持。 

就服員的支持方式有哪些？ 

 針對有進用身障者意願的雇主，到職場進行工 

作分析，並依據身障者的興趣、能力進行工作 

媒合。 

 身障者進入職場後，對於工作表現未能達到工 

作職場要求者，提供工作訓練，運用職務再設 

計及相關支持，以達到穩定就業的目標。 

 

我們的服務方式： 

身心障礙者 

 個別就業 

根據身障者的能力、興趣，輔導至一般職場工 

作，達到適性就業。 

 

 

 

 

    

 

 

 成長團體(由縣府職管員辦理) 

 

 辦理職前準備團體，協助待業中的身心障礙 

者提升就業準備度。 

 辦理工作適應團體，協助在職的身障者增加 

就業適應能力，促進就業穩定。 

 

 

 

 

 

 

 職場實習與轉銜服務 

提供身心障礙者到職場實習的場所和機會，藉由工

作體驗建立職場概念和工作態度，並協助順利銜接

就業。 

 

 

 

 

 

 

 

 諮商輔導(由

縣府職管員

辦理) 

針對有心理諮

商需求的個

案，聘請有臨床專業的心理師，規劃諮商輔

導服務，提升個案的自我效能。 

 

企業雇主 

 拜訪企業雇主。透過工作內容和工作流程

分析來進行工作媒合。 

 身障員工就業後到職場給予工作訓練和相

關輔導，並提供員工支持建議。 

 

 


